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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东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珠海东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珠海市钢驰

模块化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驰公司”）为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业务

的发展需要，提升市场竞争力，在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现有的东方重工桥梁钢结构

及模块化建筑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基础上，投资建设“珠海港高栏港区雷蛛作业

区珠海东方重工通用码头工程项目”，该项目作为公司桥梁钢结构及模块化建筑

产业基地的配套工程，预计项目投资总额为 16115.67 万元，项目建设最终以经

批准的规划及实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挂牌公司购买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机械设

备等，充分说明合理性和必要性，可以视为日常经营活动，不纳入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 

钢驰公司本次投资建设“珠海港高栏港区雷蛛作业区珠海东方重工通用码头

工程项目”，是为更好地满足公司海洋工程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战略目标及

业务需要，与生产经营相关，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属于日常经营活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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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 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珠海市钢驰模块化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珠海港高栏港区雷蛛

作业区珠海东方重工通用码头工程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投资建设“珠海港高栏港区雷蛛作业区珠海东方重工通用码头工程项目”，

码头兼顾顺靠作业和丁靠作业，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104.8 万吨，使用港口岸线

202m。项目投资总额计划为 16115.67 万元，项目建设最终以经批准的规划及实

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子公司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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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是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无需签订投资协议。钢驰公司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相关合同签署具体以相关分项建设合同为准，预计总金额累计不超

过 16115.67 万元。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建设“珠海港高栏港区雷蛛作业区珠海东方重工通用码头工程项

目”，主要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为更好地满足公司海洋钢结构业务发

展需要，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远战略布局出发做出的慎重决定，但在实际经营过程

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加强风险防范运行机制。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珠海港高栏港区雷蛛作业区珠海东方重工通用码头工程项目”建设完成

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对公司未来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珠海东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珠海东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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